附件二：案例分享

例: 某甲為未滿60歲具工作能力人口，獨力照顧重度失能者之配偶而未就業無實際收入，某甲當年度配偶之一方申請失能(領有身障重度以上手冊)勞保退休給付金額60萬元，某甲父母雙亡(或皆年滿65歲以上老年人口)與配偶育有二名未成年子(17歲，高中職學生)女(12歲)，全家總人口計4人，某甲已列冊本縣三款低收入戶，於獲得勞保失能或退休給付，依社會救助法規定，動產(每人每年7萬5,000元*4人)，依規查核後不符續列低收入戶資格，某甲提出申復動產查核排除列計認證，計算式如下：

1. 某甲全家最低生活費標準(103年):10,869*4人=43,476元。

2. 試算某甲家庭總收入：A式計列16,700元，B式(某甲就業)計列41,736元。C式：(某甲未充份就業)計列35,747元。

（1）生活扶助/補助收入：某甲配偶每月身障(低收入戶中度)生活補助8,200元，某甲長子(高中職)每月5,900元，某甲長子每月2,600元，每月共獲補助款計16,700元。

（2）A式：某甲因獨力照顧重度失能者之配偶未就業無實際收入時，得免計列工作能力收益。Ｂ式：某甲未滿60歲具工作能力就業人口，未照顧配偶而有實際就業時，計列初任工資每月25,036元。Ｃ式：某甲實際就業因掛念家庭未充份就業，每月收入介於19,047~25,036元之間。

3.某甲家庭總收入申請減列之差額：
（1）A式：每月差額26,776元。（43,476元-補助款16,700元）

（2）B式：每月差額1,740元。（43,476元-補助款16,700元-某甲初任工資25,036元）

（3）C式：每月差額7,729元。（43,476元-補助款16,700元-某甲基本工資19,046元）

4.某甲家庭申請動產查核排除列計認證之結果：
（1）A式：60萬元-每月差額26,776元*12個月，結存計278,688元。某甲得續列低收入戶資格。
（2）B式：60萬元-每月差額1,740元*12個月，結存計579,120元。某甲不符續列低收入戶資格。
（3）C式：60萬元-每月差額7,729元*12個月，結存計507,252元。某甲不符續列低收入戶資格。

（4）依上述B、C式情境，某甲之家庭應改申辦相關福利補助，並將動產支應生活所需，俟動產查核符合法定一定標準時，再依新事證，重新申辦社會救助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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